
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
地方行政訴訟庭

113年度地聲字第13號

抗  告  人

即  聲請人  蔣敏洲 

上列抗告人因聲請迴避事件，不服本院民國113年12月2日裁定，

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抗告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，補繳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,000

元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按「對於裁定得為抗告。但別有不許抗告之規定者，不在此

限。」、「依本編規定，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者，視為已提

起抗告……」行政訴訟法第264條、第27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

文。本件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提出「行政訴訟異議

狀」就本院113年12月2日駁回聲請迴避之裁定異議，依前揭

說明，應視為已提起抗告，先行說明。

二、次按抗告，應徵收裁判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，行政訴

訟法行政訴訟法第98條之4規定有明文；又依同法第100條第

1項規定，裁判費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當事人應預納之，其

未預納者，審判長應定期命當事人繳納，逾期未納者，行政

法院應駁回其訴、上訴、抗告、再審或其他聲請。

三、經查：抗告人因聲請迴避事件，不服本院113年12月2日裁定

而異議，依行政訴訟法第271條前段規定，視為已提起抗

告，然抗告人未據繳納裁判費，爰依前開一、二所示規定，

限抗告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，補繳抗告裁判費1,000

元，如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抗告。

四、抗告人固於「行政訴訟異議狀」請求審判長法官林學晴迴避

等語，按行政訴訟法第20條規定：「民事訴訟法第33條至第

38條之規定，於本節準用之。」又民事訴訟法第37條第1項

規定：「法官被聲請迴避者，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，應停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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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程序。但其聲請因違背第33條第2項，或第34條第1項或

第2項之規定，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者，不在此

限。」。經查，抗告人本件因聲請法官迴避案件，前為本院

於113年12月2日裁定予以駁回，故本件業已終結，嗣抗告人

於113年12月13日提出行政訴訟異議狀，主張本院前開裁定

違法，並一併聲請審判長林學晴迴避，有該行政訴訟異議狀

在卷可參，查抗告人既已對前開裁定不服，該案即應依法進

入抗告程序，詎抗告人於案件終結後，聲請本案裁定審判長

林學晴迴避，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，又查，抗告人前開指

摘本院裁定違法部分，依前開三、之說明，應視為抗告，本

院為依法代行第二審法院職權，以本裁定命抗告人補繳抗告

費用，以使抗告程序得以完足，並因抗告人之抗告脫離原法

院之繫屬，使抗告人抗告能合於法定程式以利上級審審酌，

非關於本案聲請法官迴避之本案程序，殊無於抗告程序中再

聲請本院審判長林學晴迴避之實益，故抗告人聲請審判長林

學晴迴避，仍無礙於本院依法命抗告人補繳裁判費，併此敘

明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月　   9  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   林學晴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  官     黃麗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  官     温文昌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 　書記官　張宇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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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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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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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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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地方行政訴訟庭
113年度地聲字第13號
抗  告  人
即  聲請人  蔣敏洲  
上列抗告人因聲請迴避事件，不服本院民國113年12月2日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抗告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，補繳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「對於裁定得為抗告。但別有不許抗告之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、「依本編規定，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者，視為已提起抗告……」行政訴訟法第264條、第27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提出「行政訴訟異議狀」就本院113年12月2日駁回聲請迴避之裁定異議，依前揭說明，應視為已提起抗告，先行說明。
二、次按抗告，應徵收裁判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，行政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第98條之4規定有明文；又依同法第100條第1項規定，裁判費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當事人應預納之，其未預納者，審判長應定期命當事人繳納，逾期未納者，行政法院應駁回其訴、上訴、抗告、再審或其他聲請。
三、經查：抗告人因聲請迴避事件，不服本院113年12月2日裁定而異議，依行政訴訟法第271條前段規定，視為已提起抗告，然抗告人未據繳納裁判費，爰依前開一、二所示規定，限抗告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，補繳抗告裁判費1,000元，如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抗告。
四、抗告人固於「行政訴訟異議狀」請求審判長法官林學晴迴避等語，按行政訴訟法第20條規定：「民事訴訟法第33條至第38條之規定，於本節準用之。」又民事訴訟法第37條第1項規定：「法官被聲請迴避者，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，應停止訴訟程序。但其聲請因違背第33條第2項，或第34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，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。經查，抗告人本件因聲請法官迴避案件，前為本院於113年12月2日裁定予以駁回，故本件業已終結，嗣抗告人於113年12月13日提出行政訴訟異議狀，主張本院前開裁定違法，並一併聲請審判長林學晴迴避，有該行政訴訟異議狀在卷可參，查抗告人既已對前開裁定不服，該案即應依法進入抗告程序，詎抗告人於案件終結後，聲請本案裁定審判長林學晴迴避，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，又查，抗告人前開指摘本院裁定違法部分，依前開三、之說明，應視為抗告，本院為依法代行第二審法院職權，以本裁定命抗告人補繳抗告費用，以使抗告程序得以完足，並因抗告人之抗告脫離原法院之繫屬，使抗告人抗告能合於法定程式以利上級審審酌，非關於本案聲請法官迴避之本案程序，殊無於抗告程序中再聲請本院審判長林學晴迴避之實益，故抗告人聲請審判長林學晴迴避，仍無礙於本院依法命抗告人補繳裁判費，併此敘明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月　   9  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   林學晴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  官     黃麗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  官     温文昌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 　書記官　張宇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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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  告  人
即  聲請人  蔣敏洲  
上列抗告人因聲請迴避事件，不服本院民國113年12月2日裁定，
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抗告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，補繳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
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「對於裁定得為抗告。但別有不許抗告之規定者，不在此
    限。」、「依本編規定，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者，視為已提
    起抗告……」行政訴訟法第264條、第27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
    。本件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提出「行政訴訟異議狀
    」就本院113年12月2日駁回聲請迴避之裁定異議，依前揭說
    明，應視為已提起抗告，先行說明。
二、次按抗告，應徵收裁判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，行政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第98條之4規定有明文；又依同法第100條第1項規定，裁判費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當事人應預納之，其未預納者，審判長應定期命當事人繳納，逾期未納者，行政法院應駁回其訴、上訴、抗告、再審或其他聲請。
三、經查：抗告人因聲請迴避事件，不服本院113年12月2日裁定
    而異議，依行政訴訟法第271條前段規定，視為已提起抗告
    ，然抗告人未據繳納裁判費，爰依前開一、二所示規定，限
    抗告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，補繳抗告裁判費1,000元，
    如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抗告。
四、抗告人固於「行政訴訟異議狀」請求審判長法官林學晴迴避
    等語，按行政訴訟法第20條規定：「民事訴訟法第33條至第
    38條之規定，於本節準用之。」又民事訴訟法第37條第1項
    規定：「法官被聲請迴避者，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，應停止
    訴訟程序。但其聲請因違背第33條第2項，或第34條第1項或
    第2項之規定，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    。經查，抗告人本件因聲請法官迴避案件，前為本院於113
    年12月2日裁定予以駁回，故本件業已終結，嗣抗告人於113
    年12月13日提出行政訴訟異議狀，主張本院前開裁定違法，
    並一併聲請審判長林學晴迴避，有該行政訴訟異議狀在卷可
    參，查抗告人既已對前開裁定不服，該案即應依法進入抗告
    程序，詎抗告人於案件終結後，聲請本案裁定審判長林學晴
    迴避，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，又查，抗告人前開指摘本院
    裁定違法部分，依前開三、之說明，應視為抗告，本院為依
    法代行第二審法院職權，以本裁定命抗告人補繳抗告費用，
    以使抗告程序得以完足，並因抗告人之抗告脫離原法院之繫
    屬，使抗告人抗告能合於法定程式以利上級審審酌，非關於
    本案聲請法官迴避之本案程序，殊無於抗告程序中再聲請本
    院審判長林學晴迴避之實益，故抗告人聲請審判長林學晴迴
    避，仍無礙於本院依法命抗告人補繳裁判費，併此敘明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月　   9  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   林學晴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  官     黃麗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  官     温文昌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書記官　張宇軒







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地方行政訴訟庭
113年度地聲字第13號
抗  告  人
即  聲請人  蔣敏洲  
上列抗告人因聲請迴避事件，不服本院民國113年12月2日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抗告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，補繳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「對於裁定得為抗告。但別有不許抗告之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、「依本編規定，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者，視為已提起抗告……」行政訴訟法第264條、第27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提出「行政訴訟異議狀」就本院113年12月2日駁回聲請迴避之裁定異議，依前揭說明，應視為已提起抗告，先行說明。
二、次按抗告，應徵收裁判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，行政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第98條之4規定有明文；又依同法第100條第1項規定，裁判費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當事人應預納之，其未預納者，審判長應定期命當事人繳納，逾期未納者，行政法院應駁回其訴、上訴、抗告、再審或其他聲請。
三、經查：抗告人因聲請迴避事件，不服本院113年12月2日裁定而異議，依行政訴訟法第271條前段規定，視為已提起抗告，然抗告人未據繳納裁判費，爰依前開一、二所示規定，限抗告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，補繳抗告裁判費1,000元，如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抗告。
四、抗告人固於「行政訴訟異議狀」請求審判長法官林學晴迴避等語，按行政訴訟法第20條規定：「民事訴訟法第33條至第38條之規定，於本節準用之。」又民事訴訟法第37條第1項規定：「法官被聲請迴避者，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，應停止訴訟程序。但其聲請因違背第33條第2項，或第34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，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。經查，抗告人本件因聲請法官迴避案件，前為本院於113年12月2日裁定予以駁回，故本件業已終結，嗣抗告人於113年12月13日提出行政訴訟異議狀，主張本院前開裁定違法，並一併聲請審判長林學晴迴避，有該行政訴訟異議狀在卷可參，查抗告人既已對前開裁定不服，該案即應依法進入抗告程序，詎抗告人於案件終結後，聲請本案裁定審判長林學晴迴避，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，又查，抗告人前開指摘本院裁定違法部分，依前開三、之說明，應視為抗告，本院為依法代行第二審法院職權，以本裁定命抗告人補繳抗告費用，以使抗告程序得以完足，並因抗告人之抗告脫離原法院之繫屬，使抗告人抗告能合於法定程式以利上級審審酌，非關於本案聲請法官迴避之本案程序，殊無於抗告程序中再聲請本院審判長林學晴迴避之實益，故抗告人聲請審判長林學晴迴避，仍無礙於本院依法命抗告人補繳裁判費，併此敘明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月　   9  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   林學晴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  官     黃麗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  官     温文昌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書記官　張宇軒






